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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北京盈科（慈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 号）、《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

发〔2015〕51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包括经本所指派经办本次发行的签字律师）特

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律师根据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涉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仅就与 2026 年 6 月宁波市政府专项债券新城河区块综合改造

B-4-1 地块安置房工程概况、资金来源与用途及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有关的

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专业事项发

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财务专项评价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

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三）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不可少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有关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单位提供的证明和确认

文书而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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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 2026 年 6 月宁波市政府专项债券新城

河区块综合改造 B-4-1 地块安置房工程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

上报，作为申报资料的组成部分。

（五）本所仅就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有关情况发表法律意见, 并仅

供办理 2026 年 6月宁波市政府专项债券新城河区块综合改造B-4-1 地块安置房

工程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不对其中的

资金风险、行政审批风险承担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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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

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第四条规定“专项债

券收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

主体，具体发行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以下简称市县级财政）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应当纳入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统一发

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经省政府批准，计划单列市政府可以自办发行专项债

券”。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宁波市人民政府，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批复情况

2024 年 12 月 31 日，新城河区块综合改造 B-4-1 地块安置房工程项目经慈

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并取得《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

项目代码为 2412-330282-04-01-127024。

2、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开工，预计 2029 年 5 月完工，项目建设期 36 个月，

项目建设内容如下：

项目位于白沙路街道,东至新城河H-1 地块，南至规划文二路，西至规划彭

民路，北至现状工业厂房，总用地面积 6436 平方米。

项目总建筑面积 18486.90 ㎡,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2927.46 ㎡,地下建筑面积

5559.44 ㎡,绿地率 35%，容积率 1.85。

3.项目性质及主管部门

本项系政府投资项目，属城中村改造领域。项目主管部门为慈溪市住房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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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设局。

4.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单位为慈溪市欣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系由慈溪市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控股的国有企业，成立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现有注册资金 5000 万

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土地整治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城市绿化管理，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专项债券情况

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8,000万元，其中:本期计划发行专项债券2,600万元，

期限 10 年（利率 1.80%）；2026 年下半年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5,400 万元，期限

10 年（利率 1.80%）。

以上债券本息合计 9,440 万元。

二、项目投资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

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2026 年 6 月宁波市政府专项债券

新城河区块综合改造 B-4-1 地块安置房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

报告》（慈天会咨报〔2026〕第 045 号）（以下简称《财务评估报告》）中根据

融资计划及建设期安排，静态投资按照初步设计确定为 18,580 万元，测算建设

期利息为 455 万元，按测算利息计算项目投资概算为 19,035 万元，构成如下表

所示：

投资构成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比例

1 工程费 9,648 50.68%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010 5.31%

3 征地和环境部分 7,602 39.94%

4 预备费 320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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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期利息 455 2.39%

合计 19,035 100.00%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项目总投资 19,035 万元，其中自筹资金 11,035 万元，占比 57.97%；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融资 8,000 万元，占比 42.03%。具体如下：

1. 自筹资金 11,035 万元。

2. 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8,000 万元。债券发行方案如下：

建设期内债券发行计划表

单位：万元、年

发行
年度

期次 发行规模 发行期限 债券利率 付息方式 还本安排 备注

2026
上半年 2,600 10 1.80% 每半年付

息一次
到期一次
性还本

预测利息
下半年 5,400 10 1.80%

合 计 8,000 - - -

3. 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如下：

资金投入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年度 2026 2027 2028 2029 合计

1 资金筹措 12,100 5,000 1,200 735 19,035

1.1 自筹资金 4,100 5,000 1,200 735 11,035

1.2 专项债券 8,000 - - - 8,000

2 资金使用 11,125 4,205 2,226 1,479 19,035

3 资金余额 975 1,770 744 - -

三、项目运营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的运营收益和融资平衡

情况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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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累计支付债券利息 1,440 万元，支付债券本金 8,000 万

元。

项目配套安置房、地下车位、储藏室销售收入及部分车位出租收入产生的现

金净流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基础。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用于还本付息的付息前运

营现金净流入预测为 10,687 万元。

（二）项目收益本息覆盖率

项目收益本息覆盖率以“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表”中累计运营现金净流

入除以债券还本付息总额计算。项目收益本息覆盖率测算如下：

项目收益本息覆盖率测算表

单位：万元、倍

项目 金额

运营收入总额 11,403

运营成本总额 716

运营现金净流入合计 10,687

偿还债券本金 8,000

支付债券利息 1,440

专项债券本息合计 9,440

收益本息覆盖率 1.13

(三)项目现金净流入本息覆盖率

项目现金净流入本息覆盖率以项目还本付息前累计现金净流入除以债券还

本付息总额计算。项目现金净流入本息覆盖率测算如下：

项目 金额

现金流入总额 30,438

现金流出总额 28,736

现金净流入合计 1,702

偿还债券本金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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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债券利息 1,440

专项债券本息合计 9,440

现金净流入本息覆盖率 1.18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项目收益评价及

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实现的情况下，本项目累计结余可覆盖本息，资金无法

偿还风险较低，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四、风险提示

（一）运营收益变化形成的还本付息风险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项目进行敏感性测算，按项目实现的各项收益的-10.00%

到 10.00%变动测算，收益变动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范围为 1.03 倍到 1.24 倍，

根据以上测算分析，新城河区块综合改造 B-4-1 地块安置房工程项目具有较强

偿债能力，项目申请发行专项债券的本息可通过项目平衡用收益偿还。

（二）预期不确定风险

基于相关工程项目处于建设前期阶段，对项目收益编制预测运用了一整套假

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而这些事项和事项预期在未来未必发生。

即使在推测性假设中所涉及的事项发生，但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

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信息存在差异

（三）关注到的其他风险

1.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

受设计方案稳定性、承建商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等影响，项

目工期容易延期。而融资建设的项目每年利息费用较大，如果工期拖延，项目投

资将增加，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现金流入将受到影响，用于偿还债券本息的项目净

收益将减少，削弱项目偿债能力，同时也会拖延项目投入使用的时间。为防止项

目拖延风险，项目单位将强化组织管理，做好前期工作，细化设计方案，减少变

更次数，降低工期延误风险。

2.影响项目资金筹措的风险

项目资金风险来源于资金供应不足、供应不及时或者市场利率波动过大等情

况。若资金安排不到位，会影响本项目的建设、实施以及运营。市场利率的非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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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波动会给项目资金成本带来一定影响。当利率上升时，项目债务利息负担增

加，造成项目成本增大，影响项目最终的盈利水平。针对可能出现的资金风险，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合理制定项目实施计划，建立科学的融资结构，健全和完善企

业融资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做好融资风险防范工作。

3.收入变动风险

项目未来运营收益受项目建设进度、社会经济发展等各项因素影响，运营收

益变动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若确实出现未能按预期实现相关收入的情况，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可在专项债券限额内周转发行专项债券周

转偿还，待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或由财政部门采取扣减主管部门相关预算

资金等措施补偿。

五、中介服务机构

（一）财务评估报告

根据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在宁波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前湾新区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01551118689G，成立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16 日，经营期限至 2030 年 3 月

15 日，注册地址为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262 号 16#305 室(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决

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营状态为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为本项目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的

资质。

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

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

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项目安置房、地下车位、储藏室销售收入及部分车位出租收

入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的分析，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

求的情况。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可以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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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二）法律意见书

本所针对本项目概况及发行专项债券的合法合理性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本所系经浙江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 2018

年 9 月 11 日颁发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30000MD01976568。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盈科（慈溪）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

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 2026 年 6 月宁波市政府专项债券新城河区块综合改造

B-4-1 地块安置房工程进行法律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

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六、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2026 年 6 月宁波市政府专项债券新城河区块综合改造 B-4-1 地块安

置房工程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的发行主体要求。

（二）项目为新城河区块综合改造 B-4-1 地块安置房工程程建设项目，已

经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备案。

（三）工程项目的资金来源包括自筹资金和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四）专项债券资金将用于新城河区块综合改造 B-4-1 地块安置房工程建

设项目。

（五）在慈溪天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项目收益评价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实现的情况下，本项目累计结余可覆盖本息，资金无法偿还风险较低，

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六）为本项目提供财务和法律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慈溪天博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盈科（慈溪）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

份，均为正本，本所留存两份，其余两份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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